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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2019年 4月 25日至 27日，中国在北京主办第
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首届高峰论坛
以来及本届高峰论坛期间，各国政府、地方、企业等
达成一系列合作共识、重要举措及务实成果，中国
作为东道国对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些成果进行了
梳理和汇总，形成了第二届高峰论坛成果清单。清
单包括中方打出的举措或发起的合作倡议、在高峰
论坛期间或前夕签署的多双边合作文件、在高峰论
坛框架下建立的多边合作平台、投资类项目及项目
清单、融资类项目、中外地方政府和企业开展的合
作项目，共 6大类 283项。

一、中方打出的举措或发起的合作倡议

(一)发布《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进展、贡献与
展望》。

(二)发布《“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咨询
委员会政策建议报告》。

(三)中国与有关国家、国际组织以及工商界学
术界代表共同发起《廉洁丝绸之路北京倡议》。

(四)中国政府将实施“一带一路”人员出入境便
利安排。

(五)中国发展丝路主题的债券，便利境内外主
体利用债券市场融资支持“一带一路”倡议。

(六)中国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继续设立
“一带一路”专项贷款。

(七)中国科技部与有关国家科技创新主管部门
共同发布《“创新之路”合作倡议》。

(八)中国政府将继续实施绿色丝路使者计划，
未来三年向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环境部门官员提供
1500个培训名额。“一带一路”生态环保大数据服务
平台网站正式启动。中国生态环境部成立“一带一
路”环境技术交流与转移中心。

(九)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联合国开发计划
署、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
济社会委员会共同发起“一带一路”绿色照明行动倡
议，与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
经济社会委员会、能源基金会共同发起“一带一路”
绿色高效制冷行动倡议。

(十)中国财政部发布《“一带一路”债务可持续
性分析框架》，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共同提高债
务管理水平，促进可持续融资，实现可持续、包容性
增长。

(十一)中国海关总署发起设立“一带一路”海关信
息交换和共享平台，与智利、巴基斯坦、新加坡、格鲁吉
亚等国家共建原产地电子联网，共享项目信息数据。

(十二)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起建立
“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标准信息平台，加强与有关国
家间的标准信息交换和共享。

(十三)中国政府继续实施“丝绸之路”中国政府
奖学金项目，增加硕士、博士学位奖学金名额。

(十四)中国科学院宣布实施“一带一路”硕士生
奖学金计划。

(十五)中国将开展“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发展经
验交流项目，未来 5年邀请来自共建“一带一路”国
家的政党、政治组织、政要和智库、学者、社会组织等
1万名代表来华交流。

(十六)中国科技部宣布实施“一带一路”创新人
才交流项目，未来 5 年支持 5000 人次中国及其他
“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人才开展创新交流合作。

(十七)中国将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共同实施
“一带一路”图书馆合作项目和“一带一路”版权贸易
合作计划。

(十八)中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发起并设
立“丝绸之路青年学者资助计划”项目。

(十九)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联合国儿童基金
会共同发起“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关爱儿童、共享发
展，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合作倡议。

(二十)中国红十字会继续在巴基斯坦推进中巴
急救走廊项目。

(二十一)中国将与有关国家共同实施“一带一
路”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计划。

(二十二)中国工商银行发行首支“一带一路”银
行间常态化合作机制(BRBR)绿色债券，并与欧洲复
兴开发银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日本瑞穗银行等
BRBR机制相关成员共同发布“一带一路”绿色金融
指数，深入推动“一带一路”绿色金融合作。

(二十三)中国国家汉办举办“一带一路”共建国
家青年学生“汉语桥”夏令营活动。

(二十四)中国将启动第一届“一带一路”法治合
作研修项目，与世界银行合办企业廉洁合规经营培
训班，举办“一带一路”国家反腐败研修班。

(二十五)中国财政部所属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将
与中亚区域经济合作学院、亚洲开发银行、英国特
许公认会计师公会等机构联合启动中国中亚会计
精英交流项目。

(二十六)中国 2019年将举办第二届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会，并于博览会期间举办全球电子商务高
峰论坛。

二、在高峰论坛期间或前夕签署

的多双边合作文件

(一)中国政府与赤道几内亚、利比里亚、卢森
堡、牙买加、秘鲁、意大利、巴巴多斯、塞浦路斯、也门
等国政府签署共建“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

(二)中国政府和塞尔维亚、吉布提、蒙古国、莫
桑比克、埃塞俄比亚、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国政府以
及非盟、联合国人居署、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签
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或行动计划。

(三)中国政府将与哈萨克斯坦政府签署《中哈
产能与投资合作规划》。

(四)中国政府与肯尼亚、瑞典、智利政府签署税
收协定和议定书。

(五)中国政府与巴基斯坦、利比里亚、尼泊尔、
格鲁吉亚、白俄罗斯、亚美尼亚、沙特阿拉伯、老挝、
哈萨克斯坦等国政府签署交通运输领域合作文件。

(六)中国政府与老挝、保加利亚、拉脱维亚、萨
尔瓦多、巴拿马等国政府签署科学、技术和创新领
域的合作协定，与以色列政府签署创新合作行动
计划。

(七)中国政府与尼日尔、巴基斯坦、纳米比亚、尼
日利亚、毛里求斯、几内亚等 6国政府签署文化交流
合作文件，将与尼泊尔、罗马尼亚两国政府签署关于
防止盗窃、盗掘和非法进出境文化财产的合作文件。

(八)中国外交部与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
会委员会签署关于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和 2030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谅解备忘录。

(九)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与匈牙利外交与对外
经济部签署关于在“一带一路”双边合作规划框架下
共同建立中匈合作促进中心的谅解备忘录，与匈牙
利创新和技术部签署关于开展“数字丝绸之路”合作
的双边行动计划。

(十)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与老挝计划投资部
签署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文件，与缅甸计划与财政部
签署中缅经济走廊合作规划，与印度尼西亚海洋统
筹部签署关于区域综合经济走廊建设的合作规划。

(十一)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与奥地利数字化和
经济事务部，瑞士财政部、经济教育与科研部签署
关于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与新加坡
贸易与工业部签署关于加强第三方市场合作实施
框架的谅解备忘录。

(十二)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与欧盟欧委会发布
关于开展中欧基于铁路的综合运输通道研究联合
声明。

(十三)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与希腊经济发展部
签署中国-希腊重要领域三年合作计划(2020 年-
2022年)。

(十四)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一带一路建设促
进中心)与德国西门子股份公司签署围绕共建“一带
一路”加强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十五)中国农业农村部与孟加拉国农业部、柬
埔寨农林渔业部、缅甸农业部、尼泊尔农业部、巴基
斯坦食品与农业部、菲律宾农业部、泰国农业部、斯
里兰卡农业部、越南农业和农村发展部发布《促进
“一带一路”合作 共同推动建立农药产品质量标准
的合作意向声明》。

(十六)中国、白俄罗斯、德国、哈萨克斯坦、蒙古
国、波兰、俄罗斯 7国铁路签署《中欧班列运输联合
工作组议事规则》。

(十七)中国交通运输部与国际劳工组织签署
《关于通过“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推动〈2006
年海事劳工公约〉有效实施的合作谅解备忘录》。中
国国家邮政局与伊朗邮政局、匈牙利国际发展部、
巴基斯坦邮政局签署《响应“一带一路”倡议 加强
邮政和快递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十八)中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与国际劳工组织
签署“一带一路”框架下南南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十九)中国应急管理部与国际劳工组织签署关
于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开展安全生产领域南南合作
的谅解备忘录。

(二十)中国国家监委与菲律宾、泰国反腐败机
构签署合作谅解备忘录。

(二十一)中国人民银行与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签
署加强第三方市场投融资合作谅解备忘录。

(二十二)中国商务部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签署
在埃塞俄比亚、斯里兰卡的可再生能源三方合作项
目协议，与越南工贸部签署关于设立贸易畅通工作
组的谅解备忘录，与捷克工贸部签署关于相互设立
贸易促进机构的备忘录，与智利外交部签署关于建
立贸易救济合作机制的谅解备忘录。

(二十三)中国商务部与缅甸投资和对外经济关
系部签署关于编制中缅经贸合作五年发展规划的
谅解备忘录，与越南工贸部签署关于 2019-2023年
合作计划的谅解备忘录。

(二十四)中国财政部与日本国金融厅、日本国
注册会计审计监管委员会，马来西亚证券监督委
员会签署审计监管合作文件，加强跨境审计监管
合作。

(二十五)中国银保监会与亚美尼亚中央银行、
塞尔维亚国家银行、格鲁吉亚国家银行、哈萨克斯
坦阿斯塔纳金融服务局、毛里求斯银行、马来西亚
纳闽金融服务局等国金融监管当局签署监管合作
谅解备忘录。

(二十六)中国科技部与奥地利交通、创新和技
术部，日本国文部科学省，墨西哥能源部，以色列外
交部国际合作署，希腊教育、研究与宗教事务部，新
西兰商业、创新与就业部签署科技创新领域的合作
文件，与乌兹别克斯坦科学技术署、乌拉圭教育文
化部、南非科技部、以色列科技部、马耳他科学技术
理事会、印尼研究技术与高等教育部签署成立联合
研究中心、联合实验室的合作文件。

(二十七)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与匈牙利创新和
技术部，巴西科技、创新和通信部，智利交通通信部，
卢旺达信息通信技术和创新部签署工业和信息通
信领域的合作文件。

(二十八)中国海关总署与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柬埔寨海关与消费税总署签署海关检验检疫合作文
件，与俄罗斯海关署、哈萨克斯坦财政部、白俄罗斯国
家海关委员会、蒙古国海关总局签署关于“经认证的
经营者”(AEO)互认合作相关文件。

(二十九)中国国家能源局与芬兰经济事务和就
业部、保加利亚能源部签署能源领域合作文件。

(三十)中国国家航天局与联合国外空司签署关
于“一带一路”空间信息走廊合作意向的宣言。

(三十一)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与安哥拉财政
部、白俄罗斯财政部签署关于开展授信合作的协
议文件。

(三十二)中国进出口银行与国际电信联盟签署关
于加强“一带一路”倡议项下数字领域合作以促进联合
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谅解备忘录。

(三十三)中国进出口银行与瑞穗银行、渣打银
行等同业机构签署“一带一路”项下第三方市场合作
协议。

(三十四)中国水利部、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与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签署关于协同合作推进小
水电国际标准的合作谅解备忘录。

(三十五)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与沙特阿
拉伯国家标准化机构签署技术合作协议的行动计划
(2019-2021)。中俄民机标准协调工作组共同签署中俄
民机标准互认目录。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
会与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意大利农
业机械化委员会签署协议备忘录。

(三十六)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与阿拉伯国家
广播联盟签署关于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框架协议。

(三十七)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丝路国际
智库网络 54家国际成员和伙伴共同通过《关于推进
丝路国际智库网络发展的三年工作计划(2019-
2021)》。

(三十八)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将发起
实施“丝路一家亲”行动，未来 2年将推动沿线国家
社会组织建立 500对合作伙伴关系，在沿线发展中
国家开展 200项民生合作项目。

(三十九)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与西非旅游组织
签署合作框架协议。

(四十)更新海上丝路指数体系，发布 16+1贸易
指数(CCTI)和宁波港口指数(NPI)。

(四十一)中国与俄罗斯开展国际铁路联运“一
单制”金融结算融资规则试点。

(四十二)中国与联合国南南合作办公室、南南
合作金融中心共同成立“空中丝绸之路南南合作伙
伴联盟”，签署合作协议。

三、在高峰论坛框架下建立的多

边合作平台

(一)中国与埃及、斯里兰卡、阿联酋、拉脱维亚、斯
洛文尼亚、比利时、西班牙、斐济、意大利、荷兰、丹麦、
罗马尼亚、新加坡等 13个国家 33个来自政府交通和
海关等机构，重要港口企业、港务管理局和码头运营
商的代表共同成立“海上丝绸之路”港口合作机制并
发布《海丝港口合作宁波倡议》。

(二)中国与英国、法国、新加坡、巴基斯坦、阿联
酋、中国香港等有关国家和地区主要金融机构共同
签署《“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

(三)中国财政部联合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
洲开发银行、拉美开发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欧洲
投资银行、泛美开发银行、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世界银
行集团成立多边开发融资合作中心。

(四)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共同发起“一带一路”创新发展平台建设项目，授权
开发银行以该项目项下的“一带一路”创新发展中心
名义执行。

(五)中国与俄罗斯、巴基斯坦、蒙古国、老挝、尼
泊尔、新西兰、沙特阿拉伯、叙利亚、越南等国家会计
准则制定机构共同建立“一带一路”会计准则合作机
制并发起《“一带一路”国家关于加强会计准则合作
的倡议》。

(六)中国国家税务总局与哈萨克斯坦财政部国
家收入委员会等有关国家(地区)税务主管当局召开
首届“一带一路”税收征管合作论坛，签署《“一带一
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谅解备忘录》，建立“一带一
路”税收征管合作机制。

(七)中国生态环境部与安哥拉、亚美尼亚、柬埔
寨、古巴、爱沙尼亚、埃塞俄比亚、芬兰、冈比亚、危地马
拉、伊朗、以色列、意大利、肯尼亚、老挝、马尔代夫、毛
里求斯、蒙古国、缅甸、尼日尔、巴基斯坦、俄罗斯、新加
坡、斯洛伐克、多哥、阿联酋等 25个国家环境部门，以
及联合国环境署、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联合国欧洲经
济委员会等国际组织，研究机构和企业共同启动“一带
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

(八)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与俄罗斯联邦知识产
权局、巴基斯坦知识产权组织、老挝科技部、新加坡
知识产权局、波兰专利局、匈牙利知识产权局、马来
西亚知识产权局、泰国商务部知识产权厅等 49 个
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知识产权机构共同发布《关
于进一步推进“一带一路”国家知识产权务实合作的
联合声明》。

(九)中国与阿尔及利亚、阿塞拜疆、阿富汗、
玻利维亚、赤道几内亚、伊拉克、科威特、老挝、马
耳他、缅甸、尼泊尔、尼日尔、巴基斯坦、苏丹、塔吉
克斯坦、土耳其、委内瑞拉、冈比亚、佛得角、刚果
(布)、蒙古国、苏里南、汤加、柬埔寨、乍得、塞尔维
亚、吉尔吉斯斯坦、匈牙利等 28个国家建立“一带
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

(十)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中
心)与联合国人居署、世界卫生组织、世界城市和地
方政府组织亚太区、欧洲城市联盟、能源基金会等
机构共建“一带一路”可持续城市联盟。

(十一)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国际
商会与欧盟、意大利、新加坡、俄罗斯、比利时、墨
西哥、马来西亚、波兰、保加利亚、缅甸等 30多个
国家和地区的商协会、法律服务机构等共同发起
成立国际商事争端预防与解决组织。

(十二)中国地震局与亚美尼亚、蒙古国、俄罗
斯、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亚洲地震委员会、非
洲地震委员会等 13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共同成立
“一带一路”地震减灾合作机制。

(十三)中国海关总署倡议实施“海关-铁路运
营商推动中欧班列安全和快速通关伙伴合作计
划(简称‘关铁通’)”。

(十四)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成立中国-拉美开
发性金融合作机制。

(十五)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与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合作举办“一带一路”青年创意
与遗产论坛，并发布《长沙倡议》。

(十六)中国科学院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比
利时皇家海外科学院、保加利亚科学院、智利大
学、哈萨克斯坦科学院、吉尔吉斯斯坦科学院、奥
克兰大学、巴基斯坦科学院、俄罗斯科学院、斯里
兰卡佩拉德尼亚大学、泰国科技发展署、欧洲科
学与艺术院等 37家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科研
机构和国际组织共同发起成立“一带一路”国际科
学组织联盟。

(十七)中国国家博物馆与俄罗斯、英国、意大
利、阿塞拜疆、埃塞俄比亚等 33个国家和地区的
157家博物馆或研究所共同成立丝绸之路国际博
物馆联盟，并签署《丝绸之路国际博物馆联盟展
览合作框架协议》。

(十八)中国国家图书馆与蒙古国、新加坡、文
莱、塔吉克斯坦等 26 个国家和地区的图书馆共
同成立丝绸之路国际图书馆联盟，并通过《丝绸
之路国际图书馆联盟成都倡议》。

(十九)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与克罗地亚、保
加利亚、摩洛哥、沙特阿拉伯等 40个国家和地区
的 159 个艺术节和机构共同成立丝绸之路国际
艺术节联盟并发布《2018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联
盟合作计划》。

(二十)中国对外文化集团有限公司与俄罗斯、
欧盟、日本、菲律宾等 37个国家和地区的 106家剧
院、文化机构共同成立丝绸之路国际剧院联盟并
通过《丝绸之路国际剧院联盟共同发展倡议》。

(二十一)中国美术馆与俄罗斯、韩国、希腊、白
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越南、斯里兰卡、乌克兰、立陶
宛、保加利亚、孟加拉国、匈牙利、土耳其、摩尔多
瓦、亚美尼亚、波兰等 18个国家的 21家美术馆和
重点美术机构共同成立丝绸之路国际美术馆联盟。

(二十二)中国有关智库与哈萨克斯坦纳扎尔
巴耶夫大学、印尼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保
加利亚“一带一路”全国联合会、非洲经济转型中
心、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韩国“一带一路”
研究院、俄罗斯瓦尔代俱乐部、美国哈佛大学艾
什中心等智库共同发起成立“一带一路”国际智库
合作委员会。

(二十三)中国与有关国家(地区)出版商、学
术机构和专业团体共同建立“一带一路”共建国家
出版合作体，与有关国家共同组建“一带一路”纪
录片学术共同体。人民日报社与有关国家媒体共
同建设“一带一路”新闻合作联盟，评选国际传播
“丝路”奖。

(二十四)新华社与波兰通讯社、意大利克拉斯
集团、俄罗斯国际文传电讯社、阿塞拜疆通讯社等
32家机构共同成立“一带一路”经济信息网络。

(二十五)中国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共同开展
“一带一路”可持续投资促进中心项目，并在埃塞
俄比亚等国进行试点。

(二十六)中国科学院启动实施“丝路环境专
项”，与沿线各国科学家携手研究绿色丝绸之路
建设路径和方案。

(二十七)中国人民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合作建立的中国-基金组织联合能力建设中心与
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就共同加强共建“一带一路”国
家货币当局能力建设达成共识，双方于 4月中旬
在基金组织维也纳联合学院举行首次联合培训
班。中国工商银行在“一带一路”银行间常态化合
作机制下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成员机构开展经
济政策培训。中国银行开展“一带一路”国际金融
交流合作研修班。

四、投资类项目及项目清单

(一)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与哈萨克斯坦、埃
及、莫桑比克、柬埔寨、老挝、菲律宾等国有关部
门签署产能与投资合作重点项目清单，与乌干达

有关部门签署产能合作框架协议。
(二)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与法国财政总署签

署中法第三方市场合作示范清单(第三轮)。
(三)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与捷克共和国工业和

贸易部签署中捷合作优先推进项目清单(第二轮)。
(四)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与缅甸计划与财政

部签署中缅经济走廊早期收获项目清单。
(五)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与泰国交通部、老

挝公共工程与运输部签署政府间合作建设廊开-
万象铁路连接线的合作备忘录。

(六)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与马来西亚
投资促进局签署关于加强东海岸铁路产业园、基础
设施、物流中心以及沿线开发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七)中国中铁股份有限公司向缅甸交通与通
信部递交木姐至曼德勒铁路项目可行性研究报
告(技术部分)。

(八)中国丝路基金与沙特国际电力和水务公
司、中国长江三峡集团有限公司和国际金融公
司、美国通用电气公司、新加坡盛裕控股集团建
立联合投资平台。

(九)中国丝路基金与欧洲投资基金、法国投
资机构 Trial设立共同投资基金，参与美国 KKR
全球影响力基金、美国华平金融基金、非洲基础
设施投资基金三期。

(十)中国丝路基金投资阿联酋迪拜光热电
站、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国际交易所、乌兹别克
斯坦撒马尔罕国际会展文旅项目和油气合作项
目、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与亚投行合作开展
阿曼宽带公司贷款项目。

(十一)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与有关国家和
企业共同发起新型双边基金，包括中美制造业合
作基金、中日产业合作基金、中意产业合作基金、
中法产业合作基金。

(十二)中国光大集团与有关国家金融机构联
合发起设立“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基金。

(十三)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投资欧洲物流
资产、中东欧伙伴基金第五期、新加坡樟宜机场
投资平台、同江大桥、越南南定电厂、亚太地区可
再生能源项目等项目。

(十四)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与莫斯科
交易所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协助哈萨克斯坦国
家原子能工业公司完成伦交所全球存托凭证发
行上市。

(十五)中国再保险集团与葡萄牙忠诚保险集
团签署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商业合作谅解备忘录。

(十六)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与科威特丝绸城和
布比延岛开发机构签署《“丝绸城和五岛”开发建
设咨询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十七)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与地中海航运
公司、法国巴黎银行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五、融资类项目

(一)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与柬埔寨、哈萨克斯
坦、土耳其等国有关机构签署公路、矿产、电力等领
域项目贷款协议，与白俄罗斯银行、智利智定银行、
斯里兰卡人民银行签署融资合作协议。

(二)中国中非发展基金与北汽福田汽车股份
有限公司等机构签署福田非洲汽车投资协议。

(三)中国进出口银行与塞尔维亚财政部、柬埔
寨经济财政部、哈萨克斯坦国家公路公司签署公
路项目贷款协议，与孟加拉国财政部签署桥梁、管
道项目贷款协议，与阿根廷财政部、几内亚经济与
财政部签署电力项目贷款协议，与玻利维亚发展
规划部签署铁矿钢铁厂项目贷款协议，与埃及交
通部、尼日利亚财政部签署铁路项目贷款协议，与
卡塔尔 ALKhalij商业银行、巴拿马环球银行签署
流动资金项目贷款协议。

(四)中国进出口银行与瑞士信贷银行合作为
尼日利亚 MTN电信项目提供银团贷款，与韩国
进出口银行、意大利外贸保险公司、法国贸易信
用保险公司等合作为莫桑比克液化天然气项目
提供银团贷款。

六、中外地方政府和企业开展

的合作项目

在塞尔维亚投资建设中塞友好工业园区项
目，在阿联酋开展中阿(联酋)产能合作示范园产
业及科技合作项目，在柬埔寨开展西港特区产业
升级及社会发展合作项目，在塔吉克斯坦投资建
设中泰新丝路塔吉克斯坦农业纺织产业园项目，
在塞内加尔建设加穆尼亚久工业园区二期项目，
缅甸曼德勒市政交通基础设施提升改造项目，在
阿联酋投资建设“一带一路”迪拜站物流商贸综合
体项目，收购塔塔钢铁公司在新加坡、泰国等东南
亚国家工厂项目，在辽宁盘锦与沙特阿美建设精
细化工及原料工程项目，在巴基斯坦投资塔尔煤
田一区块煤电一体化项目，在塞尔维亚投资建设
年产 1362万条高性能子午线轮胎项目，在尼泊尔
新建年产 150万吨水泥熟料生产线项目，在印度
尼西亚开展红土镍矿生产电池级镍化学品(硫酸
镍晶体)(5万吨镍/年)项目，在沙特投资建设石油
化工化纤一体化项目，在肯尼亚开展健康医疗诊
断集成项目，在乌兹别克斯坦投资建设中乌(兹别
克斯坦)医药城项目。 新华社北京 4 月 27 日电

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果清单

新华社评论员

“中国将采取一系列重大改革开放举措，加强制
度性、结构性安排，促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在第二
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的主旨演讲
中，习近平主席宣布了“五个更”的重大举措，为新时
代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指明了路径，为中国与世界
良性互动、共同繁荣发展带来了新机遇。

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导致落后，不断扩大开放
是中国发展奇迹的重要密码。近年来，中国对外开
放的步伐进一步加快，建设自贸区、举办首届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制定《外商投资法》、降低关税水
平、缩减外商投资负面清单……一波接一波对外
开放的重大举措，一步一个脚印的务实行动，诠释
着中国发展的深厚实力和巨大潜力，展现着合作
共赢理念的无穷魅力。

相通则共进，相闭则各退。今天的世界处于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平、发展、合作仍是时代潮流，

但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依然暗流涌动，不稳定、不
确定因素依然较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习近平
主席提出“五个更”的扩大开放新举措，是根据中
国改革发展客观需要作出的自主选择，也是倡导
多边主义、推动开放包容的中国担当，有利于推动
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发展。

中国改革的脚步不会停滞，中国开放的大门
只会越开越大。“五个更”的重大举措为新时代中

国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写下了新注脚。更广领域
扩大外资市场准入，推动现代服务业、制造业、农
业全方位对外开放，通过公平竞争、开放合作为
包括外资企业在内的各类市场主体创造更大发
展空间；更大力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合作，
全面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将更好保护外
国知识产权人合法权益，为创新营造尊重知识价
值的营商环境；更大规模增加商品和服务进口，
进一步降低关税水平，既为中国消费者带来新选

择和福利，又促进贸易平衡发展，让各国企业
更好分享中国这个“世界市场”的巨大商机；更
加有效实施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共同构建
更高水平的国际经贸规则，为国际治理体系有
效运转筑牢根基，共同促进世界经济强劲、可
持续、平衡、包容增长；更加重视对外开放政策
贯彻落实，认真履行同各国达成的多边和双边
经贸协议，进一步完善市场化、法治化、便利化
的营商环境，让所有企业和经营者吃下“定心

丸”、安心谋发展。这是中国“一诺千金”品格的
生动体现。

一个更加开放的中国，给世界带来更多新
机遇。作为新时代中国扩大全方位开放的重要
举措，共建“一带一路”赢得越来越广泛的国际
认同，已有 15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同中国签
署合作协议。在瑞士联邦主席毛雷尔看来，“一
带一路”倡议是面向未来的倡议，必将为全球经
济发展和民众福祉带来很多益处。“中国市场越
来越开放”“中国的开放让世界受益”“期待分享
中国发展红利”……在此次高峰论坛上，各国嘉
宾纷纷为改革开放的中国点赞，搭上中国发展
的“快车”，成为各国的普遍期待。

“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开放发展的
中国，将与世界携手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历史
已经并将继续证明：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
好，世界才更好！

新华社北京 4 月 27 日电

更开放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
论习近平主席在第二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开幕式主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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